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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辦理家族信託模式建議與架構分析 
壹、緣起 

    家族信託(family trust)係以家庭財富的管理、傳承和保護為目的，受

益人一般為家族成員。其設立主要用於解決財產跨代傳承問題，尤其是使家

族企業實現有效、平穩的家族股權轉移和管理 1。 

    國內企業多為家族企業，經歷經濟起飛後 40 多年的發展，大部分都有

企業傳承的問題，傳承接班的問題有二:一是接班人不願或缺乏經營能力，

無法繼續經營，例如國內某清潔用品的公司，因家族第二代不願接班，被國

外的公司收購；二是家族成員對家族企業之營運看法歧異，甚至對簿公堂，

造成家族財富縮水，例如國內某大集團企業主過世，家族繼承人的紛爭，導

致集團股價下跌，就是明顯的例子。 

   為推動國內家族信託業務的發展，本會爰就信託業擔任家族信託受託人

所遇到的相關議題委外研議，相關研究議題如下： 

 

序號 研究案名稱 受委託研究單位 

1 我國辦理家族信託之可行性及相關問題之研究 理律法律事務所 

2 委託人權利繼承相關問題之研究 正源國際法律事務所 

3 
信託業因擔任受託人而為公司之董事或大股東時，

如何適用公司法制之研究及建議 

指南法學基金會（計畫

主持人：林國全教授） 

4 我國辦理特定目的信託可行性之研究-以美國為例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 

貳、我國辦理家族信託之相關問題及研議結果 

    根據前述委外研議，國外家族信託作業模式如要引入臺灣，實務上問題

及研議結果如下: 

一、委託人地位繼承之問題 

                                           
1 陳進、程磊、邢子岩，家族財富管理信託研究，2015 年中國信託業專題研究報告，第 6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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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民法採概括繼承主義，如委託人死亡，家族繼承人得以繼承委託人

之地位，則繼承人得以提前終止或變更信託契約，而變賣家族企業股權，致

使委託人設立信託之目的無法達成；國內雖有部分學者主張信託契約終止權

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而不得繼承，但缺乏法令明文規定，法院亦無具體判例，

仍造成委託人辦理家族信託之疑慮。 

    本會委託正源國際法律事務所研議「委託人權利繼承相關問題之研究」

報告認為，委託人之地位可進一步分為「信託行為當事人」（信託設定人）

與「信託財產原所有人」兩個面向，委託人依信託法第 65 條享有之信託財

產歸屬權利，係基於其「信託財產原所有人」之地位而來，與受益權一般具

有財產利益或財產權屬性，解釋上應得作為繼承之標的。至於其他諸如終止

權、變更權、同意權、聲請權、指定權、歸入權等具形成權性質之權利或權

限，因非屬獨立財產權，原則上僅能附隨於委託人「信託行為當事人」（信

託設定人）之地位，委託人之地位如不能繼承，附隨於其上具有形成權性質

之權利或權限亦無從繼承。鑒於信託關係之成立繫於當事人間之信任關係，

且信託關係中委託人享有之權利或權限往往與信託目的之實現有直接或間

接之關聯，故解釋上應認為委託人基於「信託行為當事人」（信託設定人）

之地位享有之權利具有專屬性，且於自益或他益信託皆然，均不得作為繼承

之標的 2。 

二、有關特留分之問題 

    我國民法為保護繼承人之權益設有特留分制度，用意良善，但在家族信

託中，家族企業股權的分配方式，常造成經營權之紛爭；以香港鏞記酒家的

家族信託為例，委託人將家族企業股權之 90﹪平均分配給二個兒子，反而造

成經營權之紛爭，因此家族信託中有時須要將企業股權之大多數交付予一人，

以鞏固經營權，再透過收益的分配來照顧其他的人；又委託人子女中可能有

                                           
2本會委託正源國際法律事務所研議「委託人權利繼承相關問題之研究」報告第 38 頁；本案本會亦於

「106 年金融建言白皮書」提出建言，法務部回復此項建議將併入研議修正信託法討論。 



3 

 

身心障礙者的情形，若委託人希望將大多數的財產用於需要較多照顧之子女，

但在現行制度下，均有牴觸特留分之疑慮。  

    此問題本會曾於「106 年金融建言白皮書」提出建言，法務部回復按我

國民法有關特留分之規定，其立法目的係將遺產一部分保留給近親之家族，

以保障其生活之必要，具有社會政策之考量，認為家族信託仍應保有特留分

之適用。 

三、信託期間之問題 

    我國信託法對於信託期間雖無明文規定，國稅局核稅時，會就個案設計

是否有賦稅課徵疑義與業者溝通，過長的信託期間容易造成業者溝通之困難。

目前實務上已有業者辦理信託期間為 100年之案例，但我國法上信託契約之

最長期間可以為多久，並無明文，信託業者辦理家族信託時應與稅務機關多

加溝通，以爭取國稅局之同意。 

四、適用公司法關係企業規定之問題 

    我國公司法對於股權信託並無特別規定，信託業擔任家族企業公司股權

信託之受託人後，因名義上受託人為家族企業公司之主要股東；家族企業之

股權信託予信託業者，家族企業公司在公司法上是否為信託業者之從屬公司，

如為從屬公司則相關規定過嚴，甚至財務報表的編製等均會有難以適用的問

題，如何適用公司法，存有疑義。 

    本會委託指南法學基金會（計畫主持人：林國全教授）研議「信託業因

擔任受託人而為公司之董事或大股東時，如何適用公司法制之研究及建議」

報告，認為公司法對於控制從屬關係之認定於信託關係並非單純採股份所有

權之「形式認定」，仍應考慮該股份之「實質所有人」為何者，且經濟部 97

年 4月 2日經商字第 09702029950號函釋認為控制公司若將其股權信託予他

人，縱使未保留運用決定權，並不影響既存之控制從屬關係。準此，受託人

不因信託關係取得股份而具有控制公司之地位，而家族企業亦非其從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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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關係企業之相關規定並無適用之餘地 3，但此部分仍須待主管機關函

文解釋。 

五、特定目的信託之問題 

    特定目的信託，或稱目的信託（purpose trust），指該信託係為某特定

目的，而非為受益人之利益所創設，特定目的信託並無受益人之存在 4，信

託財產之運用不會受到受益人干涉，也不會受到受益人之債權人扣押影響，

因此國外常用於家族信託。 

    國外家族信託，實務上多透過特定目的信託與私人家族信託公司 5

（Private Family Trust Company，以下簡稱 PFTC）結合之架構辦理，以美

國為例，德拉瓦州及南達科塔州，委託人可以管理及持續維運 PFTC為目的，

成立特定目的信託，將家族財產移轉由特定目的信託持有，再由特定目的信

託以信託資產成立 PFTC，成為 PFTC之 100%股權持有人。PFTC之董事會下，

通常會設置資產分配委員會（Distribution Committee）及投資委員會

（Investment Committee）決定家族財產分配給成員之方式以及投資標的，

並可能另聘任執行受託人（Administrative Trustee）以管理個別家族信託。

（如圖 1）6。 

   我國信託法第 1條規定，信託係指委託人將財產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

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

信託財產之信託關係。由此定義觀之，可推知依照我國信託法，信託除為受

益人利益存在故應有受益人之要求外，亦可以為「特定目的」存在，故應有

利用特定目的信託規劃傳承家族財富的發展空間，惟在受益人之要求及特定
                                           
3本會委託指南法學基金會（計畫主持人：林國全教授）研議「信託業因擔任受託人而為公司之董事或大

股東時，如何適用公司法制之研究及建議」報告第 18-28 頁。 

4本會委託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研議「我國辦理特定目的信託可行性之研究-以美國為例」報告（草案初

稿）第 8-9 頁。 
5美國私人家族信託公司（Private Family Trust Company）雖名稱為「信託公司」，但性質為受法令監管之

一般股份有限公司，以執行家族財富管理為任務，與我國信託業法上以受託為業之信託公司不同。 

6本會委託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研議「我國辦理特定目的信託可行性之研究-以美國為例」報告（草案初

稿）第 28-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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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信託之制度規劃及實務運作上發展尚未完備，如信託目的之確定、現行

法下受益人權利應由何人行使等問題似難於現行信託法制架構下獲得解決，

應於信託法中增訂有關特定目的信託之相關條文 7。 

圖 1國外利用特定目的信託辦理家族信託之架構 

參、本會委請理律法律事務所研議之家族信託建議架構 

  一、理律法律事務所建議之架構（閉鎖公司＋他益信託） 

    由於法制之不同，國外家族信託辦理之模式難以直接套用於我國，爰本

會委請理律法律事務所研議「我國辦理家族信託之可行性及相關問題之研

究」，理律法律事務所在不變更現行法制的情形下，建議以企業主之繼承人

為股東組成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他益信託架構（以下稱理律法律事務所建

議架構）如下（如圖 2）8： 

（一）企業主（即擁有財產或財產控制權之家族長者，即委託人）將擬傳

承之資產（例如家族企業公司股票）做為信託財產，委託信託業為受

託人，將信託財產移轉與受託人。 

                                           
7本會委託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研議「我國辦理特定目的信託可行性之研究-以美國為例」報告（草案初

稿）第 29 頁。 
8本會委託理律法律事務所研議「我國辦理家族信託之可行性及相關問題之研究」建議運作模式之相關問

題彙整報告第 1 頁及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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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託人預先設立以委託人之繼承人及/或其子孫為股東之閉鎖性股份

有限公司為信託受益人，並於公司章程載明：除因繼承而轉讓者外，

股東不得轉讓其股份予非家族成員者，即股東、股東之繼承人或其

繼承人之繼承人以外之人（此等人士以下統稱「非家族成員之人」）。 

（三）委託人保留對信託管理之指示權及信託終止權之權利，並約定該項

保留於委託人死亡時消滅（依此種安排，委託人之繼承人將無法因

繼承委託人之地位而終止信託）。 

（四）委託人除於信託契約盡量訂明信託財產管理及受益人之信託收益分

配之指示權外，並得於信託契約約定其所指定之獨立機構（例如：委

託人可控制之財團法人基金會或其所信任而為合夥組織之律師事務

所、會計師事務所等）亦有指示權，故於委託人死亡後，此等獨立法

人或機構將可基於對受益人權益之保護及本於信託目的，對受託人

為必要之指示。 

（五）閉鎖性公司之運作方面，委託人及受益人得依其需求，安排董事會

等組織架構及其運作等事宜，並訂明於章程。 

圖 2 以企業主之繼承人為股東成立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他益信託架構圖 

 

 

 

 

  

 

二、理律法律事務所建議架構之優點 9 

                                           
9本會委託理律法律事務所研議「我國辦理家族信託之可行性及相關問題之研究」建議運作模式之相關問

題彙整報告第 2 頁及第 3 頁。 

  

(保留信託管理指示權/終止權) 

移轉信託財產 

委託人 信託業 

受益人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訂立信託契約 

獨立機構 

指

定 

股東為委託人之繼承

人及生存之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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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生前他益信託，不適用民法特留分之規定 

理律法律事務所建議架構中，委託人係於生前將擬傳承之資產成立

他益信託，以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為受益人，且委託人未保留變更受益

人之權利，故委託人死亡時，信託財產非屬委託人之遺產，不涉及民法

特留分之規定；且因以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為受益人，以其家族成員為

閉鎖性公司之股東，當第二代死亡時，第三代依民法繼承為閉鎖性之股

東，應不致影響信託契約之穩定性。 

（二）信託契約變更或終止 

按信託法第 3 條「委託人與受益人非同一人者，委託人除信託行為

另有保留外，於信託成立後不得變更受益人或終止其信託，亦不得處分

受益人之權利。但經受益人同意者，不在此限。」，爰除委託人於信託

行為另有保留者外，信託契約之變更、終止或處分受益人之權利應經該

閉鎖性公司之同意。另一方面，本信託設立時，委託人雖於信託契約保

留信託管理指示權及信託終止權之權利，惟約定該等權利於委託人死亡

時消滅，故委託人之繼承人亦無法因繼承委託人之地位而變更或終止信

託契約。 

（三）家族財富代代傳承： 

可於該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章程載明除因繼承而轉讓者外，股東

不得轉讓其股份予非家族成員之人，以避免受益人直接為欲傳承之子

孫而子孫任意將受益權轉讓之情形，以達到財富代代傳承之目的。 

肆、我國辦理家族信託之建議架構 

一、建議調整之架構（閉鎖公司＋自益信託） 

    前述理律法律事務所建議架構，係採他益信託以生前贈與方式不適用民

法特留分規定，但生前他益信託架構，除信託成立時，即須課贈與稅（委託

人為企業主）外，因家族企業公司股份實質移轉於企業主之繼承人，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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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企業主喪失對家族公司的控制權，產生繼承人（受益人閉鎖性股份有限

公司股東）提前接班的效果，因此該架構僅適用於企業主願意承擔賦稅且能

立即分配財產移轉家族公司控制權之情形。 

    對於有賦稅考量且希望死後才分配財產移轉家族公司控制權之企業主，

國外很多家族信託會區分企業主生存時與企業主去世後二階段，企業主生存

時仍由企業主百分之百掌控，而企業主去世後則啟動繼承人傳承機制，爰參

考國外家族信託之作法，保留理律法律事務所建議架構中信託與閉鎖性股份

有限公司結合之優點，建議調整架構為以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自己為委託人

兼受益人之自益信託，在不變更現行法律的情形下，建議調整架構說明如下

（以下稱本架構，如圖 3，與理律法律事務所建議架構差異如附件）： 

圖 3. 我國辦理家族信託之建議架構 

（一）企業主生存時 

    1.企業主（即擁有財產或財產控制權之家族長者）將自己名下及透過

投資公司所持有之擬傳承之資產（例如家族企業公司之股票），出

資設立一個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並於公司章程載明，除委託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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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成員為受益人辦理信託而轉讓予受託人外，股東不得轉讓其股

份予非家族成員者，即股東、股東之繼承人或其繼承人之繼承人以

外之人（此等人士以下統稱「非家族成員之人」）10。 

     2.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由企業主指派，企業主有權決定指派之

人選，並於公司章程載明保留對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絕對控制權，

例如可於公司章程載明企業主擁有具有特定事項之否決權。 

     3.企業主可就閉鎖性公司之運作，安排投資委員會（investment 

committees）以及分配委員會（distribution committees）等組織

輔佐董事會（board of directors）處理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內

部決策及其運作等事宜，並訂明於章程。 

     4.家族成員可透過擔任閉鎖性公司董事、相關委員會委員及公司經理

人來參與家族財產之管理。 

     5.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分派股息及紅利之順序、定額或定率由閉鎖性

股份有限公司之分配委員會提出建議後，由股東會以多數決方式決

定，並載明於公司章程。 

     6.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將其所持有之家族企業公司之股票以自己為委

託人及受益人交付信託，由受託人依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指示執

                                           
10 股東違反章程限制轉讓股份時，學者認為閉鎖性公司股東關係緊密、彼此具有信賴關係，不欲任意人

參與閉鎖性公司，破壞其間之經營平衡，故如違反此規定，恐將對於閉鎖性公司之閉鎖性質有所影

響，應為無效，見王文宇，公司法論，2016 年 7 月，5 版，第 634 頁，及劉連煜，現代公司法，

2016 年 9 月，12 版，第 644-645 頁；經濟部問答集：「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轉讓限制方式，由

公司自行訂定，並定於章程中，例如：限制股份轉讓須經其他全體股東或一定比例股東之同意。而閉

鎖性公司最大特色即在於股份轉讓受到限制，倘違反章程限制(例如全體股東同意)，自屬無效，具體

個案如有爭議，應由當事人循司法途徑解決。」，網址：

http://gcis.nat.gov.tw/mainNew/subclassNAction.do?method=getFile&pk=607；另依司法院（73）秘台廳

（一）字第 00249 號函：「強制執行之拍賣，性質上亦屬買賣之一種。」故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

東之家族成員遭債權人就其股份為強制執行時，其拍賣之買受人仍須符合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有關非家族成員不得取得股份限制，否則其轉讓無效；另其他家族成員亦可於符合章程限制之情形

下，依民法第 311 條及第 312 條以具利害關係人之身份代償後取得股份，其債權人不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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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家族企業公司之相關管理事項。 

     7.企業主可以生前贈與之方式，將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可以為

分派盈餘較多，但無股東表決權之特別股）贈與給特定親屬，透過

分派股息紅利之方式照顧特定親屬。 

     8.可輔導委託人將家族信託與家族治理結合，協助委託人的家族建立

完善的治理制度，例如制訂家族憲章，及建立家族大會、家族理事

會、家族辦公室等家族治理機制。 

（二）企業主去世後 

   1.企業主去世後，企業主所有的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及投資公司

股票按民法規定辦理繼承，企業主可依民法第 1187條規定於不違反

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 

   2.企業主生前可透過下列方式規畫，以確保繼承人掌控家族財產：（此

部分涉及之法律專業性較高，建議洽專業律師規畫） 

  （1）設計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選舉方式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由繼承之股東推選，但企業主生前可

以藉由表決權控制之機制，使得家族財產穩固在閉鎖性公司而不

落外人之手，並且家族繼承人具有穩固的公司經營的主導權，常

見的表決權控制之機制例如透過「表決權拘束協議」，指定特定繼

承人行使股東表決權時之占比權重，或發行「具複數表決權」及

「具特定事項否決權」的特別股，讓家族繼承人具有優勢之表決

權；而企業主生前亦可將自己名下及透過投資公司所持有閉鎖性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設立「表決權信託」，約定企業主之繼承人之股

東表決權由受託人依信託契約所約定之方式行使，以確保企業主

所屬意的繼承人可順利當選董事。 

（2）提高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對於特定事項變更之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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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法第 356 條之 13、第 277 條及第 316 條規定，閉鎖性股份有

限公司得經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

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變更為非閉鎖性公司、變更

章程或對公司進行解散、合併或分割。對此，除可依公司法於章程

調高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外，並可於公司章程載明企業

主去世後當選董事之家族成員對於特定事項（例如提前解散公司、

變更公司章程、同意股份轉讓及變更為非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等）

具有一票否決權。 

   3.公司法第 356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指股東

人數不超過五十人，並於章程訂有股份轉讓限制之非公開發行股票

公司。」本架構中企業主持有之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及投資公

司股票由家族繼承人繼承後，如因繼承人數過多致閉鎖性股份有限

公司股東人數有超過公司法規定時，可採信託方式，由遺囑指定遺

產管理人將應繼承之股票設立有價證券信託（以繼承人為委託人及

受益人），並以受託人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以符合閉鎖性股

份有限公司股東人數之限制；該信託由於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載明，除以家族成員為受益人辦理信託而轉讓予受託人外，股東不

得轉讓其股份予非家族成員，故家族繼承人即便將受益權轉讓予非

家族成員，該信託之受託人也無法成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 

    4.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可以約定子女在成年後只有努力工作，

才獲派股東股息及紅利，例如成年子女需檢附工資單，在職證明等

相關文件才可獲分派，以保證企業主之繼承人努力工作。 

二、家族信託可搭配家族憲章及家族辦公室等家族治理機制 

    參考國外家族信託作法，信託業者辦理家族信託時，可以輔導委託人將

家族信託與家族治理結合，協助委託人的家族建立完善的治理制度，例如制

訂家族憲章，及建立家族大會、家族理事會、家族辦公室等家族治理機制。 

    家族憲章記載家族的核心價值觀，貫徹和堅守的經營理念，明確家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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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家族理事會及家族辦公室等機制之運作方式；家族大會是家族的最高決

策機構，由全體家族成員組成；家族理事會則由家族核心成員組成，負責日

常事務之決行；家族辦公室則是由財務顧問、律師、註冊會計師、投資經理

人等組成的專業顧問團隊，負責向家族成員提供諮詢服務。 

    國外很多辦理家族信託的業者同時有輔導設立家族治理機制之業務，惟

此部分涉及專業性較高，建議信託業辦理時可與律師、會計師等專業人士合

作規畫。 

三、使用本架構須注意之相關事項： 

（一）本架構信託業除擔任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財產信託之受託人外，並

可擔任安排機構，輔導委託人（企業主）利用本架構，辦理家族信託。 

（二）本架構涉及專業之法律及稅務問題，建議與律師及會計師合作。 

（三）本架構所設想為國內家族信託，並未涉及境外持有或設立家族基金

會等複雜情形，實務規畫如涉及境外投資公司持股、境外信託、設立

家族基金會及家族公益事務時，建議洽相關專業領域之律師及會計

師合作。 

（四）本架構因未涉及修法，故繼承部分完全依照現行民法規定，並未排除

民法特留分規定之適用，架構中因繼承所為之移轉，繼承人可依法

主張特留分，但企業主可依民法第 1187 條規定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

規定之範圍內，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 

（五）本架構企業主去世後，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相關事務主要由新當選

董事之家族成員決定，因此應視個案情形輔導企業主審慎選擇繼承

人，並洽專業律師規畫董事選舉之方式，登記於閉鎖性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確保預定人選能順利當選。 

（六）依公司法第 356 條之 13、第 277 條及第 316 條規定，公司得經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

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變更為非閉鎖性公司、變更章程或對公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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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合併或分割等，本架構雖建議可於章程提高閉鎖性股份有限

公司對於特定事項變更之門檻，但仍非絕對不得變更，辦理時建議

洽專業律師規畫相關門檻。 

 （七）本架構受託人受理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財產信託後，除涉及閉鎖性

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帳務處理外，對於該公司當年度盈餘如未作分配，

依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第 1項規定，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

5營利事業所得稅，辦理時宜就個案情形審慎考量是否保留盈餘。 

伍、實務運作之規劃 

由於各企業主辦理家族信託之需求不一，本架構於實務應用時，可以

配合企業主需求的繁簡，建置下列四種模式如下 11： 

模式一：簡易模式 

簡易模式適用於企業單次跨世代傳承，且未涉及公司治理、家族治理

及家族辦公室之情形，為單純之股權信託模式，其架構如下： 

委託人（企業主）將所持有之家族企業股票交付信託，以自己為第一

順位受益人，並指定第二順位受益人；俟委託人死亡後，於不違反特留分

之情形下，由第二順位受益人繼承委託人關於家族企業之相關權利。 

模式二：普通模式 

普通模式適用於企業跨世代傳承，且未涉及家族治理及家族辦公室之

情形，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閉鎖性公司）結合信託之模式，其架

構如下： 

1.由信託業者協助委託人設立閉鎖性公司，並以閉鎖性公司為信託委託人

兼受益人，由信託業者擔任信託受託人，辦理家族信託。除以閉鎖性公

司為受益人外，亦可視各家族需求，約定家族成員於符合特定條件之情

                                           
11本會委託萬國法律事務所（范瑞華，洪凱倫，李仲昀）研議「我國辦理家族信託內部委員會機制建置之

研究──以美國為例」報告第 46 頁至第 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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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下亦得作為受益人享有信託受益權。 

2.信託受託人依閉鎖性公司之指示，執行家族資產、家族企業公司相關之

經營管理事項。 

3.如預估因信託委託人股東之繼承人人數過多，將導致閉鎖性公司股東人

數超過公司法關於閉鎖性公司股東人數上限之規定時，可由繼承人委託

其他原閉鎖性公司股東擔任信託受託人，將作為繼承標的之股票移轉予

該受託人持有，就該股票成立信託關係，由受託人繼續為閉鎖性公司之

股東，以符公司法相關規定。 

4.委託人得於閉鎖性公司建置投資委員會（investment committees）及分

配委員會（distribution committees）12等組織，輔佐董事會（board 

of directors）處理閉鎖性公司之內部決策及其運作等事宜，並訂明於

章程。 

模式三：複雜模式 

複雜模式適用於企業跨世代傳承，且未涉及家族辦公室之情形，為閉

鎖性公司結合信託，並由金融機構協助委託人規劃家族治理之模式，其架

構如下： 

1.由信託業者協助委託人設立閉鎖性公司，並以閉鎖性公司為信託委託人

兼受益人，由信託業者擔任信託受託人，辦理家族信託。除以閉鎖性公

司為受益人外，亦可視各家族須求，約定家族成員於符合特定條件之情

形下亦得作為受益人享有信託受益權。 

2.信託受託人依閉鎖性公司之指示，執行家族資產、家族企業公司相關之

經營管理事項。 

3.如預估因信託委託人之繼承人人數過多，將導致閉鎖性公司股東人數超

過公司法關於閉鎖性公司股東人數上限之規定時，可由繼承人委託其他

                                           
12 委員會之相關機制可參閱本會委託萬國法律事務所（范瑞華，洪凱倫，李仲昀）研議之「我國辦理家

族信託內部委員會機制建置之研究──以美國為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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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閉鎖性公司股東擔任信託受託人，將作為繼承標的之股票移轉予該受

託人持有，就該股票成立信託關係，由受託人繼續為閉鎖性公司之股

東，以符公司法相關規定。 

4.委託人得於閉鎖性公司建置投資委員會（investment committees）及分

配委員會（distribution committees）等組織，輔佐董事會（board of 

directors）處理閉鎖性公司之內部決策及其運作等事宜，並訂明於章

程。 

5.由金融機構協助委託人家族建立家族治理制度，例如：制訂家族憲章、

建立家族大會、家族理事會等家族治理機制。家族憲章應載明家族核心

價值觀，以及家族向來貫徹及堅守的經營理念，並明訂家族大會、家族

理事會等家族治理機制之運作方式。此外，家族大會為家族最高決策機

構，由全體家族成員組成，而家族理事會則由家族核心成員組成，負責

日常事務之決行等。 

模式四：完整模式 

完整模式對家族企業傳承而言乃最為全面及完善之模式，其架構如

下： 

1.由信託業者協助委託人設立閉鎖性公司，並以閉鎖性公司為信託委託人

兼受益人，由信託業者擔任信託受託人，辦理家族信託。除以閉鎖性公

司為受益人外，亦可視各家族需求，約定家族成員於符合特定條件之情

形下亦得作為受益人享有信託受益權。 

2.信託受託人依閉鎖性公司之指示，執行家族資產、家族企業公司相關之

經營管理事項。 

3.如預估因信託委託人股東之繼承人人數過多，將導致閉鎖性公司股東人

數超過公司法關於閉鎖性公司股東人數上限之規定時，可由繼承人委託

其他原閉鎖性公司股東擔任信託受託人，將作為繼承標的之股票移轉予

該受託人持有，就該股票成立信託關係，由受託人繼續為閉鎖性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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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以符公司法相關規定。 

4.委託人得於閉鎖性公司建置投資委員會（investment committees）及分

配委員會（distribution committees）等組織，輔佐董事會（board of 

directors）處理閉鎖性公司之內部決策及其運作等事宜，並訂明於章

程。 

5.由金融機構協助委託人家族建立家族治理制度，例如：制訂家族憲章、

建立家族大會、家族理事會等家族治理機制。家族憲章應載明家族核心

價值觀，以及家族向來貫徹及堅守的經營理念，並明訂家族大會、家族

理事會等家族治理機制之運作方式。此外，家族大會為家族最高決策機

構，由全體家族成員組成，而家族理事會則由家族核心成員組成，負責

日常事務之決行等。 

6.建置家族辦公室 13。家族辦公室是專為高資產人士與家庭服務的中立機

構，由財務顧問、律師、註冊會計師、投資經理人等組成的專業顧問團

隊，負責向家族成員提供諮詢服務。 

陸、結論 

 家族信託的主要目的為解決財產跨代傳承問題，尤其是使家族企業實現

有效、平穩的公司股權轉移和管理，家族信託可以有效地幫助委託人實現

家族企業永續經營的意願，家族信託於國外行之有年（國外作法可參照本

會委請理律法律事務所研議「我國辦理家族信託之可行性及相關問題之研

究」第 4頁至第 54頁以及萬國法律事務所研議之「我國辦理家族信託內部

委員會機制建置之研究──以美國為例」第 6頁至第 12頁），但我國法制

                                           
13 家族辦公室係由財務顧問、律師、註冊會計師、投資經理人等專業人士組成，提供家族財富

管理、家族未來理財規劃、投資策略及其他各式服務。家族辦公室可分成單一家族辦公室

（single family office）及多家族辦公室（multi-family office）兩種模式，前者專門為一特定家

族提供服務，後者則向不同家族提供服務，美國目前甚至存在客戶數多達五百個家族以上之

多家族辦公室，兩者就家族使用家族辦公室所須支付之成本、提供服務之層面及規劃等方面

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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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賦稅制度與國外不同，國外家族信託之作法難以於國內直接適用。 

在不修法之前提下，建議將公司法制與信託制度相結合，透過將家族

財產設立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方式掌控家族企業經營權，並以閉鎖性股份

有限公司為委託人及受益人，設立信託管理家族企業之所屬公司，在此架

構下，企業主可透過於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制訂「表決權拘束協議」及

「表決權信託」之設計，安排死後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人選以掌控閉

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主導家族財富之傳承，並由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會及相關委員會主導經營決策後，指示受託人執行，管理家族企業之所屬

公司。 

在此架構下，如家族成員人數眾多，致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數超

過公司法規定時，可另外成立股權信託，由家族繼承人自為委託人及受益

人，將股權交付信託，並以受託人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以符合人數

之限制。 

本架構係藉由信託業者已開辦之金錢信託及有價證券信託業務為基礎，

且為自益信託架構，信託部分不存有適法性疑慮及稅務問題，可即行開辦，

提供會員辦理家族信託業務之參考，希望能夠拋磚引玉，透過家族信託之

規劃，協助國內中小企業達到百年長青、根留臺灣及永續經營之目的，惟閉

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規畫涉及較複雜之法律及稅務問題，建議業者辦理時可

洽律師及會計師合作，以提供客戶更為專業的服務。 

（附件）本會建議調整架構與理律法律事務所建議架構比較表 

項目 本會建議調整架構 理律法律事務所建議架構 

主要架構 委託人將擬傳承之資產

（家族公司股權等）出資

設立一個閉鎖性股份有限

公司，並以該閉鎖公司所

持有之家族公司股權為信

託財產交付信託予信託

業，設立以該閉鎖公司為

委託人及受益人之信託。 

委託人將擬傳承之資產

（家族公司股權等）成立

他益信託，以閉鎖性股份

有限公司為受益人，委託

人之繼承人及/或其子孫

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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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型態 自益信託 他益信託 

財產移轉時課

稅種類及時點 

信託成立時不課稅；委託

人死亡時，繼承人就所繼

承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權課徵遺產稅。 

信託成立時課徵贈與稅 

委託人喪失家

族公司控制權

時點 

委託人死亡時 信託設立時 

家族資產傳承

方式 

委託人死後繼承 委託人生前贈與 

是否適用民法

特留分規定 

適用，但企業主可依民法

第 1187 條規定於不違反

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以

遺囑自由處分遺產。 

第一代為生前贈與，不涉

及民法特留分之規定；但

第二代死亡時，第三代依

民法繼承時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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